
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常見問答 

Q1：我已經有領計畫研究獎助，還能申請這個獎學金嗎？ 
Ans： 
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的經費由教育部補助，依教育部規定，已領取我國政府其

他計畫補助者，不得重複支領。 
獎學金補助期程內未領取我國政府其他計畫補助（例如國科會、教育部等）經費

來源之獎助學金（含研究獎助生）者，得申請本獎學金。 
研究生僑生擔任研究計畫助理，以研究獎助生（學習型）或研究助理（勞僱型）

身分類型及經費來源區分： 

• 研究助理（勞僱型）：屬工作薪資所得，可申請本獎學金。 
• 研究獎助生（學習型）：若經費非來自政府補助，可申請本獎學金。 
• 研究獎助生（學習型）：若經費來自政府補助，不得重複領取。 

研究計畫的經費來源非常多元化，有政府計畫補助、私人企業補助、財團法人

補助或自籌經費等不同，請以研究計畫「經費來源」為判斷之標準，計畫經費

來源非我國政府機關單位則不受上述限制。

 

 
Q2：研究計畫的經費來源如何查詢？ 
Ans：建議向研究計畫指導教授、計畫主持人或該研究計畫經費報帳人員/承辦人

確認該計畫的經費來源，以確保是否符合申請資格。 


